
江西服装学院科研处文件

江服科发〔2019〕34 号

关于申报 2019 年度师生科研成果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根据《江西服装学院科研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江西

服装学院关于开展学生科研若干事项的通告》，我校 2019 年

度科研成果申报工作开始启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人资格

（一）我校在职教职工；

（二）我校兼职教师；

（三）我校在读学生。

二、科研成果类别

（一）学术论文；

（二）著作；

（三）纵向课题；

（四）横向项目；

（五）专利；

（六）科研获奖。

三、成果申报要求

（一）此次成果申报的范围为 11、12 月取得的，及 1-10

月未及时上报的科研成果，在各学院部每月科研统计中已经

提交过的科研成果无须再次申报。



（二）师生申报的科研成果必须是在 2019 年 1 月 1 日

—2019 年 12 月 30 日期间取得，否则不予认定。

（三）师生申报的科研成果必须符合《江西服装学院科

研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中的相关要求，否则不予认定。

（四）学术论文

1.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必须提交刊物原件及电子扫描件

（包含封面、目录、版权页、正文及封底）。

2.已经在 11 月、12 月份确认发表但未收到刊物原件及

检索证明的推后到 2020 年度申报，本年度不予认定。但须

申报、提交用稿通知书报备，否则不予认定。其它时间发表

但还未收到刊物原件的不予认定。

3.在《江西服装学院学报》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无须申报。

（五）纵向课题

1.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、江西

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、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项目、江西

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、江西省教育厅科技项目、江西省教育

科学规划课题、江西省高校教改课题、江西省高校党建课题、

南昌市社科规划课题、江西服装学院校级课题、江西服装学

院校级学生专项课题立项或结题的无须申报。

2.除上述纵向课题外的其他类项的纵向课题需要申报，

同时提交申报通知 1 份、《申报书》1 份、《立项通知书》或

《结题证书》1 份。

3.我校教师参与外单位纵向课题的需要申报，须提交申

报通知 1 份、《申报书》1 份、《立项通知书》或《结题证书》

1 份、相应单位开具的证明 1 份。



（六）横向项目

1.横向项目由项目主持人负责申报。

2.横向项目只能申报 1 次，不能因为跨年度研究重复申

报。

3.横向项目认定的两个条件：第一是要有合同或协议 1

份（须双方签章）；第二是要有研究经费（以我校计划财务

处入账证明为准）。

（七）专利、软著

1.凡由学校负责申请获得授权的无须申报。

2.通过学校审核，师生自己申请获得授权的需要申报，

须提交专利证书原件。

（八）科研获奖

1.科研成果奖请参照《江西服装学院高水平科研嘉奖办

法》中所列申报，其他获奖不予认定。

2.我校教师参与外单位取得科研获奖的需要申报，同时

提交获奖证书 1 份，外单位开具的证明 1 份。

四、成果申报程序

（一）教师将个人科研成果等相应材料报送至各学院

部，由各学院部汇总后统一报送，我处不受理个人单独申报。

（二）学生科研成果统计由所在学院负责，统计表格参

同教师科研成果统计表执行，学生须提交相应材料。

（三）各学院在统计教师、学生科研成果时分开统计、

审核。

五、成果申报时间

（一）请各学院、部门通知所属师生按照相关要求申报，



对请假、访学、读研的教师要及时通知。

（二）各学院、各部门向科研处提交汇总表及相应材料

的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20 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附件一：江西服装学院科研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附件二：江西服装学院关于开展学生科研若干事项的通告

附件三：江西服装学院高水平科研嘉奖办法

附件四：江西服装学院 2019 年度科研成果统计一览表

科研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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